申请保留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所须材料清单
（由已获实物配租的提交）

1.《钦州市本级保留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申请表》。
注：有关填写要求可到所住小区的服务中心、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保障综合窗口进行咨询（电话：0777-2558954）。
2.《钦州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书》《广西城市完善住房救助申请表》《广西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注：此项内容涉及申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保障资格的核查，材料填写要求需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或辖区民政部门进行咨询。
3.低保户须提交最近三个月低保收入的银行流水账原件。
4.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须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5.申请人户口簿首页、所在当页及各申请家庭成员户口簿所在当页的复印件（须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申请人与各申请家庭成员在户口簿未能显示亲属关系的，须提交相关佐证材料，例如：出生证。各申请家庭成员与申请人不在同一户口簿的，须提交各个户口簿的首页；背面有内容的，须把正背面内容复印在同一面A4纸上。
6.申请人以及各申请家庭成员的结婚证或离婚证复印件（离婚须提交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户口簿中“婚姻状况”一栏的信息须与实际婚姻情况相一致，例如提交有结婚证，但“婚姻状况”一栏未显示已婚，而显示未婚或离异等，属于不一致的情况。若有不一致的情况，须到户口登记机关进行更正，否则不受理。
7.申请人及各申请家庭成员的相关收入材料。
收入材料包括社会保险缴纳依据、住房公积金缴纳依据、真实有效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收入证明原件等。劳动合同复印件以及收入证明原件须加盖公章，由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可由法人代表签字确认，收入证明须写明工作期限、应收收入等内容。提交劳动合同或工作证明的，须一并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并加盖公章。自主经营或生产者须提交最近三个月的银行或微信等收入流水账并附营业执照等证明。
外来务工住房困难家庭的申请人须提交在本市城区范围内或钦州港经济开发区范围内，连续缴纳满2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依据或1个月的住房公积金缴纳依据。
城镇新就业住房困难家庭的申请人须提交毕业证书复印件，以及须提交1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依据或住房公积金缴纳依据。
属于本市城镇范围内户籍或领取本市城镇范围内退休金的退休人员，须提交最近三个月退休金的银行流水账原件。
8. 申请人及各申请家庭成员购有机动车辆的，须提交行驶证复印件。
9.申请家庭成员有在校学生的须提交学生证或学生手册或读书缴费依据等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10.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民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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